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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陳美雅） 

三、書面答覆 

高雄市議會第2屆第1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4.4.10 高市府客委綜字第 10430197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4.4.7 

 

 

 

 

 

 

 

 

 

 

 

 

 

 

 

 

 

 

 

 

 

 

 

 

 

 

陳議員美雅

 

 

 

 

 

 

 

 

 

 

 

 

 

 

 

 

 

 

 

 

 

 

 

 

 

 

是否有鼓山區

龍子里的客家

人名冊？是否

提供相關文化

活動訊息？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一、為了解本市都會客家族

群移懇過程，本府客家

事務委員會於95－99年

間辦理高雄客家文化尋

根及移民調查研究，以

耆老訪談及資料蒐集方

式，出版《高雄市客家

族群開拓史》1－3 冊，

其中有關龍子里客家聚

落及先賢墾拓高雄的歷

程，均有詳細紀錄。另

該會發行之《南方客觀

》亦多次採訪龍子里民

，報導今昔聚落樣貌之

轉變與發展。 

二、鼓山區龍子里鄰近本市

新客家文化園區，本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每年於

園區辦理祈福、還福祭

典、客家婚禮、客家學

苑研習等相關活動時，

均會將活動訊息傳達至

鄰近里辦公室，廣邀社

區居民共襄盛舉。該會

無龍子里客家人名冊，

無論客籍或非客籍均是

誠摯邀請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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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陳美雅）

 

 

 

 

 

 

 

 

 

 

 

 

 

 

 

 

 

 

 

 

 

 

 

 

 

 

三、檢附《南方客觀》相關

報導 2 份，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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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鄭新助） 

高雄市議會第2屆第1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4.4.20 高市府勞重字第 10434316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4.4.7 

 

 

 

 

 

 

 

 

 

 

 

 

 

 

 

 

 

 

 

 

 

 

 

 

 

 

 

 

鄭議員新助

 

 

 

 

 

 

 

 

 

 

 

 

 

 

 

 

 

 

 

 

 

 

 

 

 

 

 

 

一、軍公教結

婚有補助

勞工卻沒

有，請勞

工局去爭

取。 

二、單身勞工

加保期間

死亡，這

一輩子，

所繳的保

費就全都

沒了，不

公平，還

有喪葬的

有沒補助

？ 

 

 

 

 

 

 

 

 

 

 

 

 

勞 工 局

 

 

 

 

 

 

 

 

 

 

 

 

 

 

 

 

 

 

 

 

 

 

 

 

 

 

 

 

一、公保與勞保皆未有「結

婚給付」，「軍公教結婚

補助」係以雇主角色給

予員工之福利措施，非

為保險給付之項目。現

行軍公教結婚補助，係

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

遇支給要點」之公教人

員婚喪生育補助表中規

定「結婚補助」為 2 個

月薪俸額。 

二、單身勞工在加保期間死

亡，兄弟姊妹仍可領取

喪葬津貼，依據勞工保

險條例第 63 條之 2規定

，被保險人死亡，其遺

屬不符合請領遺屬年金

給付或遺屬津貼條件，

或無遺屬者，由支出殯

葬費之人，按被保險人

死亡之當月（含）起前 6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

請領 10 個月喪葬津貼。 

三、勞動部今（104）年 3 月

30 日表示，針對勞保被

保險人退保，於領取老

年年金其間死亡者，已

著手研議其遺屬領回年

金與一次給付差額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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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鄭新助）

 

 

 

 

 

 

 

 

 

 

 

 

 

 

 

 

 

 

 

 

 

 

 

 

 

 

 

行性，將參照其他社會

保險做法，做衡平性考

量。同時，針對單身未

婚的被保險人於在職加

保期間死亡，兄弟姊妹

請領遺屬津貼須受被保

險人生前扶養之條件限

制，該部也將研議放寬

。 

四、本局亦會正式函文勞動

部儘速修正給領放寬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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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鄭新助） 

高雄市議會第2屆第1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4.4.20 高市府勞重字第 10434316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4.4.7 

 

 

 

 

 

 

 

鄭議員新助

 

 

 

 

 

 

 

針對年滿 65

歲以上市民卻

未領取老年年

金者，請市府

主動通知，告

知其權益，並

協助其可順利

領取年金。 

 

 

勞 工 局

 

 

 

 

 

 

 

一、依據勞工保險局年初提

供社會局名冊，本市年

滿 65歲以上市民卻未領

取老年年金者計有 320

人。 

二、社會局目前派駐各區公

所之國民年金服務員，

將逐一進行訪視，告知

其權益。如有因欠費而

未繳清保費致無法領取

年金，且符合無力繳納

之規定者，協助其與勞

工保險局申請分期繳納

，進而領取國民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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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吳益政）

高雄市議會第2屆第1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4.4.21 高市府勞教字第 10470129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4.4.7 

 

 

 

 

 

 

 

 

 

 

 

 

 

 

 

 

 

 

 

 

 

 

 

 

 

 

 

 

吳議員益政

 

 

 

 

 

 

 

 

 

 

 

 

 

 

 

 

 

 

 

 

 

 

 

 

 

 

 

 

一、獅甲會館

1 樓設立

「R7 創藝

所在」，建

置得相當

完善值得

肯定！樓

上宿舍建

議可改成

Co-worki

ng Space

，提供或

出租給創

業者，創

業者研發

生產的產

品可在「

R7 創藝所

在」販售

，讓獅甲

會館全棟

成為一處

完整的打

樣創作基

地。 

二、建議主動

邀請不同

類型團體

參觀「R7

勞 工 局

 

 

 

 

 

 

 

 

 

 

 

 

 

 

 

 

 

 

 

 

 

 

 

 

 

 

 

 

一、感謝議員對「R7 創藝所

在」的肯定，有關獅甲

會館5～7樓現行提供旅

客住宿空間，本府勞工

局會參考議員的建議，

將該空間研議改造為創

作者工作室，惟請議員

給我們一點時間規劃。 

二、「R7－創藝所在」是工業

局輔導財團法人鞋技中

心經營，該中心邀約各

類團體及時尚文創設計

師觀摩積極參與，本府

勞工局亦全力協助，並

多次在該場地辦理活動

，增加其曝光率。 

三、有關機、汽車改造比賽

活動，本府勞工局將與

工業局研議是否可搭配

該場域辦理，將進一步

邀請議員共同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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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吳益政） 

 

 

 

 

 

 

 

 

 

 

 

 

 

 

 

 

 

 

 

 

 

 

 

 

 

 

 

 

 

 

 

 

 

 

 

 

 

 

 

 

 

 

 

 

 

 

 

 

 

 

 

 

 

 

創藝所在

」，主動出

擊找商機

。 

三、建議勞工

局研究舉

辦機車（

汽車）改

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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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陳美雅）

高雄市議會第2屆第1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4.4.27 高市府勞就字第 10434405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4.4.7 

 

 

 

 

 

 

 

 

 

 

 

 

 

 

 

 

 

 

 

 

 

 

 

 

 

 

 

 

陳議員美雅

 

 

 

 

 

 

 

 

 

 

 

 

 

 

 

 

 

 

 

 

 

 

 

 

 

 

 

 

目前高雄失業

率是多少請提

供相關資料？

青少年就業問

題也就是技職

教育，目前勞

工局有沒有在

辦高中職的技

職媒合？一年

辦幾次活動？

 

 

 

 

 

 

 

 

 

 

 

 

 

 

 

 

 

 

 

勞 工 局

 

 

 

 

 

 

 

 

 

 

 

 

 

 

 

 

 

 

 

 

 

 

 

 

 

 

 

 

一、近 3 年六都失業率比較

分析？（如附表一） 

二、近 3 年創造就業機會及

新設立事業單位： 

高雄市102－103年新

增投資 120 家，增加

33,733 個就業機會（

如附表二） 

 101－103年六都公司

登記家數，高雄市增

加 3,196 家（如附表

三） 

 101－103年六都工廠

登記家數，高雄市增

加 342 家（如附表四） 

三、青年第一份工作薪資與

五都比較： 

根據勞動部職類別薪資

調查顯示 102 年台灣地

區初任人員薪資（每月

平均經常性薪資）為 25, 

175 元，配合主計總處就

業、失業統計中 102 年

的就業者之行業統計，

推估六都初任人員薪資

如下：（如附表五） 

四、15－24 歲失業率、勞動

參與率、就業人數、失

業人數與五都比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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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陳美雅） 

 

 

 

 

 

 

 

 

 

 

 

 

 

 

 

 

 

 

 

 

 

 

 

 

 

 

 

 

 

 

 

 

 

 

 

 

 

 

 

 

 

 

 

 

 

 

 

 

 

 

 

 

 

 

 

 

 

 

 

 

 

 

 

 

 

 

 

 

 

 

 

 

 

 

 

 

 

 

 

 

 

 

 

 

 

 

 

 

 

 

 

 

 

 

 

 

 

 

 

 

 

 

 

 

 

 

 

 

 

 

 

 

 

 

 

 

 

 

 

 

 

 

 

 

 

 

 

 

 

 

 

 

 

 

 

 

附表六） 

五、亞洲新灣區產業面向落

在何產業？能帶動多少

就業機會？ 

亞洲新灣區產業面向

： 

亞洲新灣區包含人文

、環保、經貿、旅運

及交通等各項思考層

面，以四大國際建築

及環狀輕軌為主：1.

海洋文化與流行音樂

中心。2.高雄港埠旅

運中心。3.高雄市立

圖書總館。4.高雄世

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

。5.高雄環狀（水岸

）輕軌。 

透過港灣改造策略與

亞洲新灣區計畫推動

，引導市港空間長期

的發展，希望前鎮河

以北之港區，逐步發

展金融、文創、旅遊

、知識及觀光等活動

產業；前鎮河以南之

港南區，定位為港埠

專業運轉，發展全球

船舶大型化港埠碼頭

建設，規劃綠能、科

技、物流臨港型產業

專區，提升高雄為亞

太商港之競爭優勢。 

隨著港區重要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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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陳美雅）

 

 

 

 

 

 

 

 

 

 

 

 

 

 

 

 

 

 

 

 

 

 

 

 

 

 

 

 

 

 

 

 

 

 

 

 

 

 

 

 

 

 

 

 

 

 

 

 

 

 

 

 

 

 

 

 

 

 

 

 

 

 

 

 

 

 

 

 

 

 

 

 

 

 

 

 

 

 

 

 

 

 

 

 

 

 

 

 

 

 

 

 

 

 

 

 

 

 

 

 

 

 

 

 

 

 

 

 

 

 

 

 

 

 

 

 

 

 

 

 

 

 

 

 

 

 

 

 

 

 

 

 

 

 

 

 

完工，相關產業人員

進駐至少可為高市創

造 8,000 個以上的就

業機會。 

預期可為高雄帶來以

下效益： 

1.引發港區周邊土地

再開發。 

2.擴大文創產業加值

發展。 

3.加速港區土地轉型

開發。 

4.帶動經濟發展。 

5.提升高雄國際城市

能見度。 

六、為協助青年就業往下紮

根，將服務範圍延伸至

高中職學校，本府勞工

局辦理各項技職媒合及

就業促進活動如下： 

成立校園就業服務台

：除於高苑科大、高

應科大、高雄大學、

高海科大設立校園就

服台，104 年 3 月份新

成立「高苑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就業服務台

」，辦理學生就業諮詢

、媒合、職涯探索等

事項，亦為全國首創

於高職學校設立就業

服務台之機關。 

賡續辦理青年與雇主

座談會：104 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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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陳美雅） 

 

 

 

 

 

 

 

 

 

 

 

 

 

 

 

 

 

 

 

 

 

 

 

 

 

 

 

 

 

 

 

 

 

 

 

 

 

 

 

 

 

 

 

 

 

 

 

 

 

 

 

 

 

 

 

 

 

 

 

 

 

 

 

 

 

 

 

 

 

 

 

 

 

 

 

 

 

 

 

 

 

 

 

 

 

 

 

 

 

 

 

 

 

 

 

 

 

 

 

 

 

 

 

 

 

 

 

 

 

 

 

 

 

 

 

 

 

 

 

 

 

 

 

 

 

 

 

 

 

 

 

 

 

 

 

 

青年勞動力論壇」，會

中邀請文創產業、服

務業、科技業及製造

業等雇主代表，與具

有1－2年工作經驗及

應屆畢業青年代表直

接面談溝通，協助青

年了解各行業用人需

求及應具備之工作態

度。 

辦理「青少年職場全

能體驗營」及工讀活

動：針對本市轄內高

職三年級或大專院校

三、四年級以上之在

校學生，於寒、暑假

期間辦理訓練體驗營

；另辦理公、私部門

暑期工讀職場體驗，

以協助青少年增進就

業技能及體驗職場生

涯。 

辦理「青少年就業促

進暨職場觀摩計畫」

：透過一連串的職前

培訓計畫、企業觀摩

及新鮮人徵才活動等

，以協助青少年順利

進入職場。 

善用「就業服務電子

報」及辦理校園徵才

活動：積極運用「就

業服務電子報」，不定

期發送各項就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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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陳美雅）

 

 

 

 

 

 

 

 

 

 

 

 

 

 

 

 

 

 

 

 

 

 

 

 

 

 

 

 

 

 

 

 

 

 

 

 

 

 

 

 

 

 

 

 

 

 

 

 

 

 

 

 

 

 

 

 

 

 

 

 

 

置各大專院校系所、

學校、圖書館等，以

迅速傳達就業訊息；

另勞工局所屬前鎮就

業服務站及楠梓就業

服務站，賡續與中正

高工及樹人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合作，入校

辦理駐點宣導及廠商

說明會，以協助青少

年迅速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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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陳美雅） 

附表一 

 

 

 

 

 

 

 

 

 

 

 

 

附表二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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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陳美雅）

附表四 

 

 

 

 

 

 

 

 

 

 

 

附表五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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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郭建盟） 

 

高雄市議會第2屆第1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4.5.28 高市府法規一字第 10430482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4.4.7 

 

 

 

 

 

 

 

 

 

 

 

 

 

 

 

 

 

 

 

 

 

 

 

 

 

 

 

 

郭議員建盟

 

 

 

 

 

 

 

 

 

 

 

 

 

 

 

 

 

 

 

 

 

 

 

 

 

 

 

 

一、代位求償

，是否能

依現階段

損害已確

定項目，

分段給付

？ 

二、重傷者代

位者求償

期程超乎

預期，未

完善規劃

時間，應

向重傷者

表示歉意

。 

 

 

 

 

 

 

 

 

 

 

 

 

 

法 制 局

 

 

 

 

 

 

 

 

 

 

 

 

 

 

 

 

 

 

 

 

 

 

 

 

 

 

 

 

一、市府持續分段救助重傷

者陸續衍生之損害。 

市府即將著手對肇事

者起訴求償，考量能

儘速填補重傷者之損

害，審查會將先計算

重傷者現階段已支出

之醫療費用及增加之

生活費用等，至 104

年 4月 15日前已發生

之損害，由市府先行

發放第一階段之求償

救助金。另外，目前

重傷者多數仍在進行

治療復健，主治醫師

至多僅就病人現狀開

立醫囑，迄今均無任

何一位醫師可以判定

病人勞動能力減損若

干，致審查會根本無

從估算此部分之損害

金額，所以決議就此

項暫不給付。但日後

市府起訴時仍會追加

請求，並交由法院處

理，不會損及重傷者

的權益（若訴訟期間

有醫師已可以提出判

定結果，市府仍會陸



   

 7148

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郭建盟）

 

 

 

 

 

 

 

 

 

 

 

 

 

 

 

 

 

 

 

 

 

 

 

 

 

 

 

 

 

 

 

 

 

 

 

 

 

 

 

 

 

 

 

 

 

 

 

 

 

 

 

 

 

 

 

 

 

 

 

 

 

 

 

 

 

 

 

 

 

 

 

 

 

 

 

 

 

 

 

 

 

 

 

 

 

 

 

 

 

 

 

 

 

 

 

 

 

 

 

 

 

 

 

 

 

 

 

 

 

 

 

 

 

 

 

 

 

 

 

 

 

 

 

 

 

 

 

 

 

 

 

 

 

 

 

 

續先撥付該部分金額

予受災者）。 

目前重傷者已全部審

查完畢，正加緊準備

辦理相關簽約及撥款

事宜，未來市府更將

持續分段支付重傷者

陸續衍生之損害金額

。 

二、市府積極辦理求償救助

事項，兼顧重傷者之醫

療照顧及訴訟上權益。 

然而本次求償的範圍

及其類型，遠較法院

在審理單一案件複雜

，因此審查期間與會

委員除參考現有司法

實務判例外，針對實

務上不常見或難以認

定的案例，也花了許

多時間討論；另一方

面為了幫助民眾爭取

最大的權益，所以審

查會對於救助項目及

其標準，持續斟酌在

符合法院通案判決標

準的範圍內予以調整

並放寬，對於車損及

房屋案件，也分別送

請專業機構（如土木

技師公會、建築師公

會及汽（機）車公會

等）鑑定受損金額，

以及輕傷案件有疑義



   

 7149

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郭建盟） 

 

 

 

 

 

 

 

 

 

 

 

 

 

 

 

 

 

 

 

 

 

 

 

 

 

 

 

 

 

 

 

 

 

 

 

 

 

 

 

 

 

 

 

 

 

部分，亦交由醫療諮

詢小組進行研議；而

民眾提出檢附資料如

有不齊全，往往需要

耗時補正，且於審查

開始後，收案量大增

，迄今不斷有民眾提

出申請，因此導致市

府在實際執行求償救

助計畫時，無法於在

預定的期限內完成。 

惟截至 104 年 5 月 22

日為止，市府執行求

償救助計畫總計 3,91 

5 人提出意願書，有關

輕傷、房屋、車輛及

營業等損害部分，審

查會大致已完成審查

，通過給付案件目前

已簽約 2,947 件，其

中已撥款 2,670 件，

撥付金額 2 億 7,111

萬 2,346 元；另重傷

者救助案件，市府也

將持續分段支付其陸

續衍生之損害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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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2屆第1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4.5.28 高市府法規一字第 10430482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4.4.8 

 

 

 

 

 

 

 

 

 

 

 

 

 

 

 

 

 

 

 

 

 

 

 

 

 

 

 

 

陳議員信瑜

 

 

 

 

 

 

 

 

 

 

 

 

 

 

 

 

 

 

 

 

 

 

 

 

 

 

 

 

代位求償金，

是否能依現階

段已確定項目

，分段給付？

 

 

 

 

 

 

 

 

 

 

 

 

 

 

 

 

 

 

 

 

 

 

 

 

 

法 制 局

 

 

 

 

 

 

 

 

 

 

 

 

 

 

 

 

 

 

 

 

 

 

 

 

 

 

 

 

市府持續分段救助重傷者陸

續衍生之損害，兼顧其醫療

照顧及訴訟上權益。 

一、市府即將著手對肇事者

起訴求償，考量能儘速

填補重傷者之損害，審

查會將先計算重傷者現

階段已支出之醫療費用

已增加之生活費用等，

至 104 年 4 月 15 日前已

發生之損害，由市府先

行發放第一階段之求償

救助金。另外，目前重

傷者多數仍在進行治療

復健，主治醫師至多僅

就病人現狀開立醫囑，

迄今均無任何一位醫師

可以判定病人勞動能力

減損若干，致審查會根

本無從估算此部分之損

害金額，所以決議就此

項暫不給付。但日後市

府起訴時仍會追加請求

，並交由法院處理，不

會損及重傷者的權益（

若訴訟期間有醫師已可

以提出判定結果，市府

仍會陸續先撥付該部分

金額予受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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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重傷者已全部審查

完畢，正加緊準備辦理

相關簽約及撥款事宜。

未來市府更將持續分段

支付重傷者陸續衍生之

損害金額，以兼顧重傷

者急賴醫療照顧之需及

訴訟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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